
- 1 -

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克什克腾旗
经棚镇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
征收补偿办法》的通知

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管理办公室，旗直有关部门:

《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办法》

经 2025年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第 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做好贯彻落实。

2025年 4月 30日

克政发〔2025〕1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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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国有土地上非住宅
房屋征收补偿办法

为确保经棚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顺利实施，保障被征

收企业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条例》及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旗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经棚镇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的评估及补偿。

二、补偿方式

依据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价格予以货币补偿。

三、评估机构的确定

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自征收部门公示评估机构十日内由被

征收人协商选定；若协商不成，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

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或者采取摇号、抽签等方式随机

确定，由公证处进行公证。

四、补偿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标准。出让用地的补偿标准参照其所在地区

现行基准地价、市场价格和土地剩余年期，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

构评估确定。

（二）房屋补偿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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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有证房屋按决定公告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补偿，由

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

2.附属房屋按其重新建造的市场价值折旧补偿，由选定的房

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

（三）附着物及设施补偿。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征地统一年

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》《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赤峰

市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、青苗和

地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比例

的通知》（赤政字〔2024〕35号）标准，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

评估确定。

五、搬迁费补偿

被征收房屋为生产用房的，搬迁费补偿标准为生产用房评估

金额的 2.5%；对其他非住宅房屋的搬迁费用，搬迁费补偿标准

为非住宅房屋评估金额的 1.5%。

六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

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，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

标准为被征收房屋价值的 3%。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

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补偿费的，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

征收前三年的效益、纳税凭证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被征收人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

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，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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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不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明材料的，按其被征收房屋价

值的 3%执行。

七、集体建设用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

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依据相关政策法规执行， 土地使用权、

房屋等补偿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八、评估结果复核与鉴定

被征收人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

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，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，

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日内，向赤

峰市房地产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。对赤峰市房地产价格评估

专家委员会的鉴定意见仍有异议的，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。

九、本办法由旗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十、本办法自 2025年 5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五年。

克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30日印发


